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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103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理工大樓 A16-313 會議室 

主 持 人：洪滉祐院長                               

出列席者：如簽到單 

 

壹、頒獎： 

一、應用化學系陳瑞彰助理教授於 102 學年度擔任理工學院特助，盡心盡

力，特予頒獎表彰。 

二、應用數學系曾采雯助教於 103 學年度擔任理工學院系學會會長聯誼會

指導老師，特予頒獎表彰。 

三、本院各系教師榮獲本校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特予頒獎表彰。授獎

教師： 

（一）100 學年度獲獎教師：電子物理學系李宗隆教授榮獲專書獎勵。 

（二）101 學年度獲獎教師：電子物理學系洪一弘教授榮獲專書及專

彰獎勵、應用化學系楊鐘松教授榮獲專章獎勵。 

（三）102 學年度獲獎教師：應用化學系蘇明德教授榮獲專章獎勵。 

（四）103 學年度獲獎教師：應用化學系蘇明德教授榮獲專章獎勵、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錦嫣講師榮獲專書獎勵。 

四、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於 103 年度上半年辦理系所評鑑，丁慶華主任、

陳榮洪教授、林肇民教授、張烔堡副教授、翁永進助理教授辦理評鑑，

盡心盡力，評鑑結果通過，特予頒獎表彰。 

 

 

貳、主席報告：略 

 

叁、工作報告： 

一、研究發展處 4 月 15 日通知(附件 1，P1-2)，依據 104 年 4 月 14 日本校

103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第 1 次籌備會議決議，103 學年度校務諮

詢委員會議討論議題為「如何針對未來十年少子女化及學用落差衝擊

建立永續發展機制」。學院討論項目為： 

1.強化系所多元合作發展，建立以學院為主體的跨領域人才培育機制擴

展境外學生來源。 



 2 

2.課程跨領域整合及分流。 

3.強化產學合作與學生實習，建構產學人才培育機制。 

4.系所轉型整併之方向。 

5.有關學院特色與院務永續發展。 

    院所屬各系請針對學院討論項目，透過系務會議討論提出規劃內容並

製作會議紀錄，於 5 月 4 日前交回院辦彙整。本院擬定 5 月 12 日召

開本會討論本案。 

    為審慎研提未來十年(105 學年度~114 學年度)具體推動策略措施規劃

【建議分近期(105 學年度~107 學年度)、中期(108 學年度~110 學年度)、

長期(111 學年度~114 學年度)進行規劃。 

二、教務處於 104年 4月 23日及 24日通知服務績優及教學績優初審作業，

本院已轉寄給各系，請各系依據相關辦法辦理，本院繳交時間將會另

行通知，請各系先行作業。 

 

肆、討論議程：  

提案一 

提案單位：電子物理學系 

案由：電子物理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電子物理學系 104 年 4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配合國科會更名為科技部，及依校級及院級規定修正本要點。 

三、檢附電子物理學系會議紀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2(P3-24)。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五點第二款：「其餘委員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

人士擔任，提報系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修正為「其餘委員由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系務會議通過

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二、第八點第六款：「...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

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修正為「...對於使

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

得扣減二分。以上每學年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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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應用化學系 

案由：應用化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應用化學系 104 年 4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本校教師評鑑實施要點及理工學院教師

評鑑實施要點辦理。。 

三、檢附應用化學系會議紀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如附件 3(P25-3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應用數學系 

案由：應用數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應用數學系 104 年 4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二項：新增主持產學合作計畫年度累

計金額達三十萬元以上者，得免一次接受評鑑。 

（二）其餘條文修正內容請詳見修正對照表。 

三、檢附應用數學系會議紀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草案如附件 4(P40-55)。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為：第八點第六款：「...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

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

修正為「...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

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以上每學年計算一次。」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案由：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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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案經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04 年 4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6 次系

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本校教師評鑑實施要點及理工學院教師

評鑑實施要點修正。 

三、檢附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會議紀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5(P56-69)。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為：第八點第六款：「...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

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

修正為「...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

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以上每學年計算一次。」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土木與水資源工學系 

案由：土木與水資源工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土木與水資源工學系 104 年 4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5 次

課程工作小組暨第 7 次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二、本案土木系務會議決議如下：該要點如通過，對老師之評鑑分數

影響甚鉅，由系上建議下列意見提院務會議討論： 

（一）由於此次「教學項目」修正的相當嚴格，建議該要點修正通

過後，應讓老師有充裕之時間準備新的評鑑辦法，於四年後

再施行。明年就適用新法的話根本無法準備。 

（二）該要點第八條第(六)項 教學意見調查：以受評期間每學年

學生反應調查之次數平均值，以校務行政 e化系統中之資料

為準，平均值三.五得基本分十分…。建議改回原規定，平

均值三.○…。因為經此番修正後，教學項目實在不好拿分。 

（三）服務學習為學校有正式課號之通識課程，校內每週兩小時外

又得額外帶領學生每學期六小時之校外服務。故第十條輔導

服務項目-第(二)款輔導服務-第 4 點:指導服務學習課程，

每學期得加 1.5 分……..，建議更改至第八條教學項目-第

(五)款內，即將其改列入教學項目評分。 

三、檢附土木與水資源工學系會議紀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

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6(P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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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條文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為：第八點第六款：「...對於使用語言行為

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

修正為「...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

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以上每學年計算一次。」 

 

 

提案六 

提案單位：資訊工程學系 

案由：資訊工程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資訊工程學系 104 年 4 月 16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依據理工學院修訂後之「教師評鑑實施要點」增修。 

三、檢附資訊工程學系會議紀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7(P83-97)。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為：第八點第六款：「...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

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

修正為「...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

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以上每學年計算一次。」 

 

 

提案七 

提案單位：電機工程學系 

案由：電機工程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電機工程學系 104 年 4 月 8 日 103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

議修正通過。 

二、檢附電機工程學系會議紀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8(P98-111)。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為 

一、第五點第一項：「...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修正

為「...系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 

二、第五點原第二款及三款刪除，增列第二款為「其餘委員由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系務會議通過後聘任

之，且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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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八點第六款：「...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

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修正為「...對於使

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

得扣減二分。以上每學年計算一次。」 

 

 

提案八 

提案單位：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案由：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04 年 4 月 8 日 103 學年度第 9 次系

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檢附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會議紀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

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9(P112-124)。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為：第八點第六款：「...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

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

修正為「...對於使用語言行為左右學生，影響評量結果者，經查屬

實，視情節輕重，得扣減二分。以上每學年計算一次。」 

 

 

提案九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教師函勉作業規範(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本院教師函勉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教師函勉作業規範。 

二、本案經本院 104 年 4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9 次院教評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 

三、檢附會議紀錄、教師函勉作業規範(草案)如附件 10(P125-128)。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為： 

一、第二點第一款：「系所評鑑(含工程認證，限制函勉人數)」修正為「系

所評鑑(含工程認證。)」；第二款「舉辦研討會(依規模限制函勉人數)」

修正為「舉辦研討會。」；第三款「推廣與輔導服務(視貢獻度決定

院或校函勉)」修正為「推廣與輔導服務。」；第六款「承辦或主辦

各項檢定業務」修正為「承辦或主辦各項檢定、招生推廣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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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款「籌辦系友會」修正為「籌辦系友會活動。」；增列第十款

「其他。」 

二、第五點「...審議結果為提送校函勉者，由教師所屬學系填寫「國立

嘉義大學獎懲案件建議表」，由院提請校教評審議。」修正為「...

審議結果為提送校函勉者，由院提請校教評審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 時 50 分。 


